长春应化所标识使用申请表
	使用原因
	

	使用时间
	[bookmark: _GoBack]于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在以下位置使用

	使用位置
	

	申请部门
意见
	
申请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新闻宣传
部门意见
	
党委办公室（综合办公楼413）
■符合院相关要求，同意使用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分管宣传
所领导意见
	
■同意使用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备注：以上各审批栏，如涉及同一部门，仅在最后一审批栏签字。
